
银川市司法局权责清单（行政强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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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

4

强制隔离

戒毒执行

行政

强制
0309001000

银川市

司法局

银川市

司法局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禁毒法》（2007 年 12

月 29 日颁布）

第四十一条 对被决定予

以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，

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送

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。

【行政法规】《戒毒条例》

（2011 年国务院令第 597

号）

第二十七条 强制隔离戒

毒的期限为 2年，自作出

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之日起

计算。被强制隔离戒毒的

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隔

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离

戒毒 3 个月至 6个月后，

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

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

制隔离戒毒。执行前款规

定不具备条件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，由公安机关

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提出

意见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决定具体执行

1.移送执行责任：

对被决定予以强制

隔离戒毒的人员，

由作出决定的公安

机关送强制隔离戒

毒场所执行；

被强制隔离戒毒的

人员在公安机关的

强制隔离戒毒场所

执行强制隔离戒毒

3个月至 6个月后，

转至司法行政部门

的强制隔离戒毒场

所继续执行强制隔

离戒毒。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

法》（2007 年 12 月 29日

颁布）

第四十一条：“对被决定

予以强制隔离戒毒的人

员，由作出决定的公安机

关送强制隔离戒毒所执

行。”

2.《戒毒条例》（2011 年

国务院令第 597 号）

第二十七条：“强制隔离

戒毒的期限为 2 年，自作

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之日

起计算。被强制隔离戒毒

的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强制

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隔

离戒毒3个月至6个月后，

转至司法行政部门的强制

隔离戒毒场所继续执行强

制隔离戒毒。执行前款规

定不具备条件的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，由公安机关

和司法行政部门共同提出

意见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人民政府决定具体执行

1.行政机

关 2.相

关工作人

员（立案

人、执行

人、法定

代表人或

分 管 领

导）

因不履行或不正确

履行行政职责，有

下列情形的，行政

机关及相关工作人

员应承担相应责

任：

1.公安、司法行政、

卫生行政等有关部

门工作人员泄露戒

毒人员个人信息

的；

2.对不符合条件的

实施行政强制的；

3.违反法定权限、

程序实施行政强制

的；

4.因违法实施行政

强制，给行政相对

人造成损失的；

5.截留、挪用、私

分查封、扣押、没

收的财物的，对查

封、扣押、没收的

财物保管不善，造

成毁损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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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，但在公安机关的强

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

隔离戒毒的时间不得超过

12 个月。

【部门规章】《司法行政

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规

定》（2013 年 4 月 3日司

法部令第 127 号）

第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强

制隔离戒毒所对经公安机

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

定，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

戒毒场所执行三个月至六

个月后，或者依据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具体执行方案送

交的强制隔离戒毒人员，依

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。

方案，但在公安机关的强

制隔离戒毒场所执行强制

隔离戒毒的时间不得超过

12个月。”

3.《司法行政机关强制隔

离戒毒工作规定》（2013

年 4 月 3 日司法部令第

127 号）

第三条：“司法行政机关

强制隔离戒毒所对经公安

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

定，在公安机关强制隔离

戒毒场所执行三个月至六

个月后，或者依据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具体执行方

案送交的强制隔离戒毒人

员，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

毒。”

6.利用行政强制权

为单位或者个人谋

取利益的

7.侵害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合法

权益造成损失并依

法承担行政赔偿责

任的；

8.其他违反法律法

规规章文件规定的

行为。


